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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惯了油腻味重的
您，是否腹中早已聚积干
燥火气，不等春季来临，
味蕾早已按捺不住地渴望
来一场素宴狂欢。回归自
然，滋补养生，枣庄开元
凤鸣山庄推出“陇上野菜
新芽香”活动，本次美食
节倡导绿色健康。酒店大
厨们结合本地野菜中富含
的营养价值和美容养颜等

功效，精选荠菜、香椿、
萝卜苗、 榆 钱 、 槐 花 、
观音菜等各种野菜美食
供您品尝。富足的青菜
不仅满足美眉们健康减
肥的需求，亦是滋补养
生的必备佳肴。一起来枣
庄开元领略春的气息，品
尝春天里独有的鲜香味
道。此活动持续到三月底。

寒冬里春的野味

27日，中纪委在其官方网站刊出《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不同于以往的“官文”，这次以“生动活泼”的形式提醒参加学习培
训的党员干部，以及干部教育培训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要注意的事
项，展示了干部在学业、外出活动、用车、往来、关系等八方面的“禁令”。

每个方面又细化成多条，形成了25个“不”，每一项还专门列出了与之对应的违反规
定的处理方式。

在学习方面，规定不准请人代写发言材料等，不准秘书等工作人员陪读，如有违反则
视情节给予处理。而对于管理部门和培训机构方面，明确不得在高档宾馆、名胜风景区
举办培训班、不得超标安排食宿。

中纪委发文
提醒官员培训学习不能碰的“底线”

干部学习 秘书禁“陪读”
干部教育培训的规定

学业（3“不”）
◎不准请人代写发言
材料、学习体会、调研
报告和论文等
◎不准抄袭他人学习

研究成果
◎不准秘书等工作人
员“陪读”

■对违反规定的学员，
视情节轻重予以取消
成绩、通报批评或责令
退学

组织外出活动
（4“不”）
◎组织学员外出进行
现场教学、实地考察调

研等活动时，不准警车
带路
◎不接受宴请，一律吃

自助餐或便餐
◎不接受纪念品和土
特产
◎不安排与学习无关
的旅游和娱乐活动

■对违反规定的，追究
培训机构有关领导和
带队负责人的责任

食宿（4“不”）
◎干部在校学习期间，
要住在学员宿舍，吃在
学员食堂
◎学员之间、教员和学

员之间不得用公款互
相宴请
◎班级、小组不得以为
集体活动为名聚餐吃
请
◎学员不得外出参加
任何形式的可能影响
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和娱乐活动
■对违反规定的学员
予以退学处理

用车（2“不”）
◎学员学习培训期间，
不得留公车驻校
◎不得借用其他单位
和个人的车辆“伴读”
■对违反规定的学员，

予以通报批评

往来（3“不”）
◎学员不准接受和赠
送礼品、礼金、支付凭
证及土特产等

◎不得接待以探访为
名的各种礼节性来访
◎学员之间不准以学

习交流、对口走访、交
叉考察、集体调研等名
义互请旅游
■对违反规定的学员，
视情节轻重予以约谈
提醒、通报批评或责令
退学

关系（3“不”）
◎学员在校期间及结

（毕）业以后，一律不准
以同学名义搞“小圈
子”
◎不得成立任何形式

的联谊会、同学会等组
织，也不得确定召集
人、联系人等开展有组

织的活动
◎不得利用同学关系
在干部任用和人事安
排以及子女入学、就
业、经商等方面互相提

供方便、谋取私利
■对违反规定的在校
学员，牵头人予以退学
处理，参与者予以通报
批评；对结（毕）业后的
学员，由有关部门严肃
查处

管理部门和培训
机构（4“不”）
◎不得在高档宾馆、风
景名胜区举办培训班
◎不得超标准安排食
宿
◎不得发放高档消费
品和纪念品
◎严禁借培训之名搞
公款旅游
■对违反规定的，追究
主办单位领导人员责
任

禁令 中纪委发干部教育培训8“红线”
规定从学业、外出活动、食宿、用

车、请假、往来、关系等 8个方面展示
了干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的“红线”，
每个方面又细化成多条，形成了 25个

“不”。
如在学业方面：不准请人代写发

言材料、学习体会、调研报告和论文，
不准抄袭他人学习研究成果；在外出
活动方面：组织学员外出进行现场教
学、实地考察调研等活动时，不准警车
带路、不接受宴请，一律吃自助餐或便
餐、不接受纪念品和土特产等。

此外，在请假方面也有规定：累计
请假时间超过总学时 1/7的 ,按退学
处理；未经批准擅自离校的，责令退
学。记者看到，每一项还专门列出了
与之对应的违反规定的处理方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
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
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
党。”党纪法规库包括党内法规制度和

国家法律法规两个部分。党纪法规在
设计中更加突出实用性和服务性，增
加了“检索”“高级检索”“打印”“收藏”

“网友反馈邮箱”等功能，用户使用更
加便捷。

中纪委表示，根据实际需要，将逐
步更新完善相关数据信息，继续努力
为纪检监察干部和广大网友提供全
面、专业、准确的党规党纪和法律法规
依据。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官员的学习
冲动好像并未得到根本的收敛，一方
面有不良培训机构、奸商的“个性化定
制”培训科目以投其所好；更重要的方
面是面对用不掉的财政培训预算，不
花掉会影响来年的预算下拨额度，再
说花公家的钱为自个儿铺路，何乐而
不为。如此一来，教育培训领域“阴奉
阳违”、“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事情
时有发生。

2014年 7月份，中纪委官网通报

称，9月10日前，全国纪检系统都要自
查自纠自建的培训中心，如漏报、瞒
报、不报，相关领导将被追责。

之后，中纪委两次专门谈及治理
培训中心里的享乐和奢靡之风并提出
了具体的时限要求，并对漏报、瞒报、
不报的相关领导追责，对发现的违规
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可以说，这不
仅是以“打铁还需自身硬”的举措，坚
决纠正“四风”的有力彰显，也是挤压
私人会所、培训中心等“阴暗角落”腐
败的重要举措，更是传递出了向“四
风”“死角”培训中心“开刀”的强烈信
号，从而让权力寻租的腐败无处可藏。
中纪委网站刊出中共中央组织部《关
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
管理的规定》，详细列举干部教育培训
中的那些“不”，传递出“纠正四风”“清
扫死角”即对官员干部教育培训继续
保持高压态势，从而让权力寻租的腐
败无处可藏。

案例 培训时公款旅游被开除党籍
规定指出，严禁借培训之名搞公

款旅游，如有违反规定的，将追究主办
单位领导人员责任。

记者注意到，自 2014 年年底以
来，中纪委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典型案件，恢复“每周通报”，今年至今
共通报 3次。在通报的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典型案件中，不乏在教育培
训中触碰“红线”的官员。

吉林省通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特
种设备检验中心主任代利军，违规收
受节礼、组织公款旅游、收取培训费、
报销应由司机个人承担的修车费、发
放补贴福利，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违纪款予以收缴。
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社会事务

局副局长李海锦违规组织公款旅游。
李海锦带队赴大连参加业务培训期
间，组织 11名参训人员在东北三省进
行与培训无关的旅游活动，旅游费用
12万多元。李海锦还存在收受管理服
务对象的节日礼金 5万元和向管理服
务对象借款 17 万元等问题。李海锦
受到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相关费
用被追缴、退回。

另外，还有一些与培训中心有关
的案例，如北京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会教育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关金利违

规报销个人费用问题。关金利为个人
购买使用的轿车办理了专车专用的速
通卡并先后充值3次共计6600元。关
金利将上述通行费 6600 元在北京市
基层文化培训中心报销。经北京市委
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同意，北京市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机关总支部委员
会给予关金利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中石油新疆培训中心借举办高校
年会之机组织参会代表公款旅游，该
中心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作为此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受到党
内警告处分。

观点 需严密财政预算管理
十八大以来，从狠刹公款吃喝、文

山会海，到整治会所腐败，再到启动公
车改革治理“车轮腐败”，以八项规定

为起始，官方系列正风肃纪的“组合
拳”击向官场积弊。

机关培训中心暗藏桑拿美容，学
习培训成为公款吃喝旅游的“安全

岛”，上级发文“办班”实为借机敛财，
去年7月，在中纪委官网上，百余名网

友揭露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
“培训腐败”。

在网友列举的官场“培训腐败”
中，一些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
豪华培训中心，以及培训过程中暗藏
的公款吃喝、旅游乱象被集中揭露。

除了官办的培训中心，那些自身没有
专门培训场所的部门，也有利用培训、
学习之名公款吃喝、游玩的办法。被

称为“培训的不干活，干活的不培训”。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

治理“培训腐败”需要正本清源的综合
措施。针对干部培训，我们国家有党

校和行政学院这两个比较完备的培训
体系，基本能满足各地党政系统的培

训学习需求，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行业
和部门自行适当组织培训也有必要。
但是，多年来，由于监管缺失，公费培
训过多过滥，豪华的培训中心、奢靡腐
化的培训乱象，让官场的学习培训越
发变成腐败滋生地。

据了解，近年来，官方的治理力度
正在升级：2013年修订《中央和国家机
关会议费管理办法》，治理会议腐败；

2014年6月公布的《楼堂馆所建设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不得以任
何名义建设包括培训中心在内的各类
具有住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设

施或者场所；7月，中央第二巡视组向
北京反馈巡视情况时，也直接指出“一

些培训中心成为不良作风的滋生地”。
汪玉凯说，之所以有“培训腐败”，

背后有长期以来的财政监管漏洞，这
需要建立更严密的财政预算管理，此
外，培训中心泛滥背后也有政企不分
的老问题。 （据新华社）

■相关新闻

西藏去年党纪政纪处分364人
受理群众举报1494件、立案329

件、党纪政纪处分364人、移送司法机
关12人……西藏自治区纪委27日公
布了2014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的“成绩单”。

据西藏自治区纪委秘书长王刚介
绍，去年西藏纪检监察机关加大纪律
审查力度，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四风”
问题和腐败蔓延势头得到一定遏制，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
成效。

据统计，2014年，西藏全区纪检监
察机关受理群众举报件（次）增长
131.7%；初核问题线索 655 件，增长
105.3%；立案329件，增长161.1%；结
案283件，上升79.1%；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364人，增长65.8%。
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

2014年西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联合有
关部门开展大规模明察暗访，严肃查
处公款吃喝、公款送礼、公款旅游等违
规违纪问题。全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201起，处理240人。
在惩治腐败方面，西藏坚持惩治

腐败“无禁区”，有腐必惩、有贪必肃。
严肃查处了拉萨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原
党工委书记、副主任黄羽天严重违纪

案，自治区工信厅原副巡视员朱太中
严重违纪案、西藏自治区盐业总公司
原总经理程润社违纪违法案。对反映
乡村干部违纪问题进行集中核查，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52人。


